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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0-83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资产抵押向控股子公司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抵押借款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拥有的五里河和顺

通热源供热资产（账面价值 1.8779 亿元）作抵押，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金廊热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廊热力”）借款不超过 1亿元，期限不超过一年（在上述期限和额度

内可分批分期借款），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值。具体使用金额及期限公司将

根据自身运营的实际需求确定。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

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具体执行并签署相关文件。  

就上述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资产抵押向控股子公司借款的议案》。本次抵押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且抵押额度处于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本次抵押借款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抵押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5月 16日 

注册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号 

法定代表人：刘诚 

注册资本：521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主营供暖、供汽；兼营热力供暖工程、电气安装、管道保温；水暖材料零

售；供暖设施租凭。 

与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抵押权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金廊热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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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南二经街 87 号 

法定代表人：徐朋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12 年 2月 7日 

经营范围：供热服务，供热技术咨询；供热工程施工，供热设备安装；水暖材料零售；

市政工程施工，建筑材料批发零售；钢材、管材、管件批发零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东情况：本公司拥有金廊热力 51%股权；沈阳世纪有限公司拥有金廊热力 49%股权。

公司与世纪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五里河热源主干线位于民兴街、文安路、文萃路、五里河街、文兴路，主要包含 4台

35吨/小时（燃煤）和 3台 20吨/小时（燃气）共计 7台蒸汽锅炉，拥有 34 个换热站及管

网系统，供热面积约 340 万平方米。 

顺通热源位于沈阳市沈河区顺通路 38-6 号，主要包含 3 台 40 吨/小时燃煤热水链条

锅炉，与二热公司沈海热网联网运行，承担着沈河区域内沈海热网调峰热源的供暖任务。 

截至 2020 年 9月底，上述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1.8779 亿元（其中：五里河热源 1.6402

亿元；顺通热源 0.237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10%。本次将上述资产

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一切附属权利抵押给金廊热力，用于借款。 

五、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按照上述抵押借款议案的限定，与金廊热力拟定并签署借

款协议和抵押协议，可分批分期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借款协议 

甲方（出借人）：沈阳金廊热力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1、借款金额  



第 3 页 共 4 页 

乙方因经营需要，拟向甲方借款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大写：壹亿元整）。 

2、借款用途 

乙方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3、借款期限 

本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注：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首次为三个月），借款到账

日作为借款期限的起始日。如甲方将借款分多笔、不同时间汇给乙方，借款期限及利息的

起始计算时间以每笔借款的到账日分别计算。 

计算天数时，起始日计入，终止日不计入。 

4、借款利率 

本合同约定借款年利率为 6.5%，借款自实际到账日起开始计算利息。如乙方到期未清

偿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未还的借款本金的利息自动延续，直至乙方全部偿还本金、利息

之日止。乙方还款的顺序为，先利息后本金。 

每日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每日应计利息=借款本金×借款年利率/360。 

5、还款方式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在借款到期日将借款本金及利息一次性偿还给甲方。  

乙方也可以提前还款，乙方提前归还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按照借款实际使用天数计算

利息。 

6、抵押担保 

乙方以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所属的原值总计为人民币 1.8779 亿元的

五里河热源和顺通热源供热资产为本次借款向甲方提供抵押担保。 

（二）抵押协议 

甲方（抵押权人）：沈阳金廊热力有限公司 

乙方（抵押人）：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  

1、借款基本情况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乙方母公司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向甲方借款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大写壹亿元整)。借款期限为三个月（注：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首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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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从实际放款日开始计算。 

2、抵押标的 

乙方以所属的原值总计为人民币 1.8779 亿元的五里河热源和顺通热源供热资产为上

述借款向甲方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的资产范围包括五里河热源和顺通热源供热资产的所有

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一切附属权利（后附资产明细表）。 

3、担保范围及效力 

本协议项下的抵押担保范围为《借款合同》的全部债务，本协议为主合同的从合同。 

4、抵押权的实现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债务人违反《借款合同》未按时归还本息，债权人有权行使抵押

权。 

5、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视为该方违约，应向守约方赔偿因违约行为而

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资产向控股子公司抵押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该抵押借款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七、其他 

为确保办理效率，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根据实际经营需

求具体执行并签署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月 23 日 

 


